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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5_BB_BA_E8_c122_481264.htm 3月24日，国务院法

制办公室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

界意见。经仔细阅读意见稿，很明显发现，该意见稿存在两

大缺陷：一、关于民用机场建设的投资主体不明确，这样民

用机场的建设管理和经营活动就不完整。同时，这就意味着

对民众非常不满的乘客购买机票时，被强制性收取的“机场

建设费”还将继续。二、该意见稿对民用机场机场范围内的

超市、饭馆、商店等商业设施的价格的规定不明确，没有解

决机场存在商品和服务价格垄断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热点问

题”。 也就是说，该《条例（草案）》对广大民众和消费者

反映强烈的“机场建设费”和“机场商品和服务价格垄断”

问题没有解决，这不利于保护公民和消费者的权益。也违反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和《反垄断法》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建议增加相关规定，明确民用机场投资主体

是政府，或者BOT投资经营模式，禁止机场经营过程中向乘

客收取“机场建设费”；民用机场的商业设施不论采取何种

经营方式，商品和服务价格必须保持和同时期同一地区商品

和服务价格相一致，严厉制裁价格垄断侵犯消费者权益的商

业经营行为。 该意见稿第三条规定：“民用机场是公共基础

设施。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鼓励、支持民用

机场发展。”这就是说民用机场的公共基础设施地位是不可

动摇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主体是政府公共财政。考虑到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的现实情况，可以采用国际通行的引进民间

资本投资，授权经营管理的运作模式，减轻地方财政负担，

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民间资本投资民用机场后可以获

取一定年限的经营权，航空企业在使用机场过程中，支付一

定的使用费，财政补贴一些，待经营期限届满收归政府管理

。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建议在《条例（草案）》的总则部分

增加一条或者在第三条后边追加规定：民用机场的投资建设

主体是所在地人民政府。政府投资建设的建成后授权成立的

国有公司经营管理，或者拍卖出让经营权。 民用机场由地方

政府投资建设时，可以采取出让一定期限经营权，引进民营

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方式投资建设。引进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

投资建设民用机场允许其获取合理利润，经营期限一般不得

超过20年。 民营机场是公共基础设施，机场建成后，不得以

任何形式通过航空企业或者自行向乘客收取“机场建设费”

。 第五章、 运输机场运营管理部分赠机一条：机场范围内的

零售、餐饮、地面服务等商业设施不论采取何种方式经营，

其商品和服务价格要保持和同期该地区商品和服务价格持平

。经营者不得以任何借口实施价格垄断，尊重消费者权益。 

第十一章、法律责任部分赠加：机场经营者违反本条例通过

航空企业或者自己向乘客收取“机场建设费”的，视为违法

收费，由价格主管部门责令纠正。并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

罚款。消费者可以依法主张民事赔偿权利。 机场范围内的经

营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价格明显高于同一时期同种商品和服务

价格50%以上的，或者实施价格垄断的，由反垄断执法部门

责令纠正，并依照反垄断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消费者可以依

法主张民事赔偿权益。机场经营管理者有其他损害公民和乘



客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行为，依照民事法律规定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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